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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抚养权
会判给生活条件好的一方吗？

三亚邢先生咨询：我和前妻已协议离婚，现在因为
子女的抚养问题闹上法庭。两个孩子想跟着前妻，但
是前妻的经济条件比我差很多，我认为孩子选择跟随
生活条件好的一方会相对好一点。请问，法院会怎么
判决？

解答：具体到离婚纠纷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
直接抚养更合适，要根据其年龄情况作区分处理：

（1）对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应以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除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确实不
宜随母亲共同生活的特殊情况。

（2）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应当尊重其真实意
愿。首先，应当尽量保证未成年子女在不受干扰的情况
下发表意见，确保其意愿客观、真实。在征求未成年子
女意见时，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育情况，选
择其能够理解的方式。比如，可以采取入户调查、走访
亲友、征求未成年子女住所地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等家
事调查方式，探寻其真实意愿。其次，在确定系未成年
子女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原则上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这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
则的应有之义，是尊重未成年子女人格尊严的必然要
求。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未成年子女来讲，物质条件只
是确定一方抚养条件优劣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未
成年子女受哪一方生活上照顾较多，哪一方更能够提供
情感需求、陪伴需求，更尊重其人格尊严，更有利于其身
心健康发展等，均应当作为“条件”的考量要素。而物质
需求还可以通过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等方式予以解决。

（3）对于已满两周岁不满八周岁子女的直接抚养
问题，应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
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具体考虑因素来判断，同时
也要尽量尊重其真实意愿，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作出判决。

因父亲遗产继承与继母有争议
该如何维权？

白沙吴先生咨询：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继母企图独占
我父亲的遗产。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继承遗产时不得侵犯
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您认为您的继母侵犯了您的
继承权，您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分割父亲
遗产。

买卖合同有霸王条款
该如何维权？

临高钱先生咨询：我与一家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
存在霸王条款，规定了不让我退货。请问，我该如何维
权？

解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属于
无效条款。如果您认为合同中存在霸王条款，您可以与
对方协商修改合同，或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条款无
效。

工厂发固定工资却经常加班
该如何维权？

海口王先生咨询：我去年年底应聘进了一家工厂工
作，转正后我发现经常加班，工作超时的现象很严重，但
工厂给我的是固定工资，不算绩效也没有加班费。请问，
我该怎么维权？

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
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
动者加班。如果您认为您的工作时间过长，您可以与您的
雇主协商减少工作时间或者要求支付加班工资。如果协
商无果，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请求其
依法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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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古语有云，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可海口市就

有一对男女，明知走私槟榔青果
是违法行为，仍受金钱的诱惑和
侥幸心理的作祟，不惜铤而走险
走私槟榔青果近 12 吨，偷逃税款
达到 22 万余元。最终，两人被当
地警方查获，导致人财两空。

近年来，海南槟榔价格持续走高，今年10月份，海南槟榔青果的收购价曾一度上涨到每斤46元，个别地方、
时段甚至每斤50元以上，收购价达到历史最高点。这样的行情，造成了我省盗窃、走私槟榔青果案件多发。最
近，海南一家人齐上阵走私价值近2900万元槟榔青果的新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本报梳
理了两起涉及槟榔青果的案件，以案说法，告诫大家别为牟利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终会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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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省槟
榔青果的价格高涨，很多
围绕槟榔树、槟榔园的矛
盾纠纷随之增多。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名
村民就因为看到他人种
植槟榔赚了钱而心生嫉
妒，心态不平衡的他将他
人种植的槟榔树和槟榔
苗全部损毁，结果不但被
法院判刑，还要赔偿他人
经济损失近 3 万元。

保亭一男子将地承包给他人却心生嫉妒，毁坏136棵槟榔树1300棵槟榔苗

获刑1年赔偿损失近3万元
■李成沿

律师说法：未报关的进
口货物可能被视为走私
货物

进口货物不交税算走私吗？
对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
雯妃介绍，走私是指违反海关法
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
带、邮寄货物、物品进出境，或者以
其他方式偷逃关税和其他进出口
环节税的行为。走私是一种严重
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走私罪包括
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
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
银和其他贵重金属、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
及其制品等。走私行为可能会受
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包括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等。
而进口货物不交税可能涉及偷税、
漏税等违法行为，但并不一定构成
走私。

符雯妃表示，进口货物应当按
照海关规定进行报关，缴纳相应的
关税和其他税费。未报关的进口
货物很可能被视为走私货物，会受
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企业应当确
保所有进口货物都经过合法报关，
避免因不交税而触犯法律。总之，
进口货物不交税并不等同于走私，
但无论是走私还是偷税，都是违法
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企业
在进行进口业务时，务必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确保所有进口货物都经
过合法报关并缴纳相应的税费。

案情经过：两人从越南走私
槟榔青果被抓获

男子林某在海口市经营槟榔青果
收购销售生意，近些年得益于槟榔行情
上涨，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一次和客
户交谈中，林某听说越南一带的槟榔青
果很便宜，和海南本地槟榔价格相差很
大，而且品相都差不多，根本区分不出
来。此后，林某便开始琢磨起了这条

“生财”之道。其间，林某经人介绍，认
识了从事越南槟榔青果生意的阿福，但
由于资金不够，林某暂时搁置了此事。

不久后，林某认识了同样收购销售
槟榔青果的女子王某，王某比林某从事
这一行时间更久，资金也更为雄厚。当
时，王某也在为了怎么收购更加便宜的
槟榔青果而绞尽脑汁。林某见此，便向
王某提出可以到越南收购槟榔青果的
想法，王某也听说过越南槟榔很便宜，
却苦于没有门路。

两人一拍即合，约定共同将越南槟
榔偷运至本地销售，由王某负责出资，
林某负责联系越南货源和两地的运
输。而后，林某和王某一起前往广东省
湛江市徐闻县，与阿福（另案处理）共同
商议偷运越南槟榔青果入境的路线及
所需的费用。

三人商定好后，林某在网上向一个
叫“梅姐”的越南人购买12吨越南槟榔
青果。林某联系接货人将槟榔青果从
越南某码头装船运至约定海域，再由阿
福过驳装船从徐闻县海域偷运入境。
随后，林某雇佣货车装运槟榔青果，随
车从徐闻县返回海口市，与王某共同将
越南槟榔青果销售获利。

在销售完12吨越南槟榔青果后，
林某和王某便商量着再从越南偷运一
批槟榔青果来销售。可就在此时，两
人走私越南槟榔青果的案件被洋浦海
关缉私分局破获，林某被捕，王某随后
自首。

法院判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
获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

两人到案后，案件由省高院指定省二中
院管辖审理，由省检二分院提起公诉。省二
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在庭上，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认
为林某和王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
管，实施走私犯罪偷逃应缴税额22万余元，
数额较大，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
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林某和王某都
在庭上自愿认罪认罚，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事实。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林某、王某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结伙从越南走
私槟榔青果入境，偷逃应缴税款22余万元，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了走私普通货物
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予
支持。在共同犯罪中，林某和王某都是主
犯，其中林某的作用更为明显。林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
处理。王某系自首，而且当庭认罪认罚，并
主动退缴违法所得10万元，有悔罪表现，依
法也可从宽处理。

省二中院认定，该案走私槟榔青果完税
价格114万元，应当以此价格认定为林某和
王某的违法所得。根据两人在共同犯罪中的
作用，决定向林某追缴违法所得60万余元，
向王某追缴违法所得53万余元。

最后，省二中院判决林某犯走私普通货
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
罚金15万元；判决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
万元。林某、王某表示认罪认罚，不上诉。

案情经过：心生嫉妒将他人
槟榔树砍伐后喷农药毒死

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阿川
（化名）骑摩托车路过一片坡地，这里曾
是一片空地，如今却变成了槟榔园，地里
种满了槟榔树和槟榔苗，郁郁葱葱，长势
喜人。阿川越看越来气，因为这块之前
是阿川家的自留地，在早前槟榔青果的
价格行情不好时，阿川家将这块地早早
承包给同村的村民老林（化名）。

老林承包这块地种植槟榔不久后，
槟榔青果的价格便一路飙升。看到老林

种满了槟榔树和槟榔苗，一股嫉妒之情
便从阿川心中升起。

两天后，阿川起床时突然又想起前
两天经过的槟榔园。他跑到自家山寮
中，拿起草甘膦农药倒进他的电动双肩
喷雾器中，然后拿着一把砍草刀，背着电
动双肩喷雾器来到老林的槟榔园，将园
内的槟榔树、槟榔苗等经济作物砍断后，
又喷上农药。直到当天下午，阿川将老
林种植的槟榔树、槟榔苗以及其他经济
作物全部毒死才离开。

几天后，老林发现其承包地上的
136 棵槟榔树和 1300 槟榔树苗全部枯
死，立即向当地警方报警。不久后，阿川
向当地警方自首，案件告破。保亭物价
局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老林损失为2.9万

余元。

法院判决：犯破坏生产经营
罪获刑并赔偿损失

阿川到案后，当地警方将案件移交
给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审理。

在庭上，阿川真诚悔罪，自愿认罪认
罚，表示有赔偿老林经济损失的意愿，并
已在开庭前将3万元赔偿款提前存至保
亭公证处。

保亭法院经审理认为，阿川故意毁
损他人种植的槟榔树、槟榔苗，破坏他人
生产经营，造成经济损失2.9万余元，阿
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破坏生产经营罪
（不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应予严惩。
阿川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
自首，可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

具结，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而且阿川有
赔偿老林经济损失的意愿，并将3万元
赔偿款提存至保亭公证处，可酌情从轻
处罚。

鉴于阿川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犯
罪情节轻，无犯罪前科，保亭法院依法对
阿川适用缓刑，判处阿川有期徒刑1年，
缓刑1年6个月，并赔偿老林的经济损失
2.9 万余元。宣判后，阿川表示认罪认
罚，不上诉。

律师说法：故意毁坏财物罪
是侵害所有权，破坏生产经
营罪是侵害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

阿川毁坏了老林的槟榔树即故意毁
坏了老林的财物，为何保亭法院却判决

阿川破坏生产经营罪，而不是故意毁坏

财物罪？

对此，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

雯妃介绍，故意毁坏财物罪是行为人的

目的是将公私财物加以毁坏，使其部分

或全部丧失价值或使用价值，侵害的对

象是与生产经营无关的公私财物，包括

生活资料，直接侵害的是公私财物的所

有权。而破坏生产经营罪行为人的目

的是通过毁坏生产经营来达到个人不

法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仅

仅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侵害的对象是

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已经投入

使用的机器设备、服役期间的耕畜、种

植产生经济价值的作物等等，直接侵害

的是国有的、集体的以及个人的生产经

营正常活动。


